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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

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7年 2月 14日以短信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2、会议于 2017年 2月 24 日下午 2 时在公司第一会议室召开。 

3、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 3 名，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3名。 

4、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2016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监事对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进行了认真审核，并提出如下的书面审核

意见： 

（1）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以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 

（2）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全年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

况等事项； 

（3）未发现参与 2016 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2016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本报告期内监事会的会议情况及决议内容 

本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共举行了 6 次会议，均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或

备案程序。 

2、监事会对下列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1）公司依法运作情况：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赋

予的职责，监事会对公司的依法运作情况进行了审查。经审查，公司建立了各项

内部控制制度，管理规范。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召开、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勤勉尽责、奉公守法，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章程及损害

股东和公司利益的行为。  

（2）监事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进行了认真的监督和检查，大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6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出具了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真实、客观、准确地反映了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3）监事会对《2016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出具意见：监事会认为，

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全面、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监

事会对《2016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无异议。 

（4）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6年 5月 1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 

为了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股东回报，合理利用自有资金和闲置募集

资金，在保障公司日常经营、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并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对

公司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以购买保本型及结构性存款等低风

险银行理财产品的方式进行现金管理。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闲置自有资金以购买保本型及结构性存款等

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时点最高额度为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10 亿元，闲置自有资

金不超过 7亿元，期限不超过一年。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并同意



授权管理层在上述范围内统筹购买。 

（5）本报告期内公司关联交易事宜：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关联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在审议表决的过程

中相关人员也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了回避，符合交易的公平性原则，以下交易有利

于公司的发展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且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6 年 9 月 14 日下午 2 时以现场会议方

式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与重庆金童佳儿童医院有限公

司业务合作符合公司相关药品市场推广战略，交易必要。金赛药业与该关联方进

行的预计关联交易及累计关联交易价格依据金赛药业的销售政策确定，定价公允，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2016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将提请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2016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公司 2016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897,439,803.34 元，利润总额 817,094,478.64 元，

净利润 676,919,547.49 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84,852,471.39

元），股东权益 4,450,449,757.55 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899,843,579.16 元），每股收益 3.08 元，每股净资产 22.93 元，调整后的每股

净资产 22.93 元，净资产收益率 15.62%。 

本议案将提请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016 年母公司报表期初未分配利润 431,196,124.58 元，2016 年度归属于母

公司净利润 770,186,220.47 元，本年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77,018,622.05 元，任意

盈余公积金 77,018,622.05 元，分配 2015 年股利 105,061,256.00 元，2016 年末母

公司报表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942,283,844.95 元。 



按照同股同权、同股同利的原则，以 2016 年末的总股本 170,112,265 股为基

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 8 元(含税)，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 136,089,812.00 元；母公

司剩余 806,194,032.95 元未分配利润滚存到以后年度。本年度不进行送红股和公

积金转增股本。 

本议案将提请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2016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发表意见如下： 

1、公司现有的内部控制制度适应公司本行业特点和经营运作的实际情况，

公司内控控制目标明确，能够保证企业经营管理合法合规、资产安全、财务报告

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促进企业实现发展战略。 

2、公司内部控制组织机构完整，设置内部审计部门并配备相关人员，确保

对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的执行实施有效监督，为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运行和完

善提供了必要的内部环境。 

3、公司《2016 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符合公司客观事实，明确阐述了

重点关注的风险领域所面对的风险及应对措施，公司的各项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情

况良好，内部控制流程运行规范有序，公司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

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内部控制。 

综上所述，监事会对《2016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无异议。 

（六）《关于申请核销坏帐损失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公司有 1,897,849.90元其他应收款确认已无法收

回。由于上述欠款时间较长，欠款单位已注销或无法找到，在以前年度已全额计

提坏帐准备，监事会同意予以核销。 

单位：元 

科目 核销单位 金额 欠费性质 

其他应收款 
总部 748,565.33 欠款时间均在十年以上，欠款

单位已注销或无法找到 物业公司 1,149,284.57 

合   计 1,897,849.90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7年 2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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